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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 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宝钢股份”）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2条规定：代表 1/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3以上

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等规定认可的其他人可以提

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7条第二款规定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

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有董

事，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

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，则可形成有效决议。 

根据邹继新、吴小弟、姚林龙、解旗董事提议，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根据上述规定，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。 

公司于 2022年 12月 9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

的通知及会议资料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1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11名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以下决议: 

（一）批准《关于武钢有限一冷轧、一硅钢停产产线固定资产挂

牌转让的议案》 

为加快闲置资产处置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公司下属武汉钢铁有

限公司将其一冷轧、一硅钢部分停产产线的固定资产（可分别挂牌）

通过符合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，首次挂牌价格不得低于

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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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（二）批准《关于制定<执行董事工作细则>的议案》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健全和规范执行董事的职责、

权限，有效贯彻、实施董事会确定的公司战略规划，防范公司治理和

经营决策风险，公司制定《执行董事工作细则》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（三）批准《关于合资设立宝钢管业及参股包钢钢管的议案》 

为推动国内钢管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打造无缝钢管领域的专业化领航

企业，宝钢股份以约 11亿元现金及其持有的烟台鲁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

100%股权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包钢股份”）以

其持有的内蒙古包钢钢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包钢钢管”）29.8%股权，

共同设立宝钢管业科技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宝钢管业”），

其中：宝钢股份股权占比约 74.91%，包钢股份股权占比约 25.09%。宝钢

管业设立后，以约 10亿元现金收购包钢钢管 19.20%股权，交易完成后，

宝钢管业共持有包钢钢管 49%股权。以上出资额及持股比例，最终以评

估备案数据为基准确认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（四）同意《关于收购上海电气钢管 60%股权项目的议案》 

为推动国内钢管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打造无缝钢管领域的专业化领

航企业，同意宝钢股份采用竞价摘牌受让的方式，收购上海电气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电气”）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

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上海电气集团钢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气钢管”）

60%股权。若成功摘牌受让电气钢管 60%股权，公司将承接上海电气提

供的股东担保借款 34.75亿元。 

董事会授权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推进情况，后续自行决策是否实施

摘牌及实际摘牌价格（不高于董事会批复限额）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，并将若成功摘牌受让电气钢管 60%

股权，公司将承接上海电气提供的股东担保借款 34.75 亿元事项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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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《关于收购上海电气钢管 60%股权成功后拟提供担保的议案》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批准《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召集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该股东大会于

2022年 12月 28日在上海召开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2月 12日 


